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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預期派付股息日期

茲提述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公佈之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業績公告（「該公告」）。

誠如該公告所披露，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現金股

息（「建議股息」）每股人民幣 0.018元（含稅）（以總股本 9,862,976,653股為基數），合計約人民
幣 177,534千元（含稅），佔二零一七年實現的本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利潤約 40.72%。

待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的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該日期尚未確定，但將由本公司適時公佈）上

審議通過該派息方案後，建議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向本公司 H股股東派付。如該預期
派付日期有任何變更，本公司將會適時就該等變更進行公佈。

承董事會命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周連青

董事會秘書

中國 •北京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趙建國（董事長，非執行董事）、陳斌（副董事長，

執行董事）、王映黎（副董事長、非執行董事）、田洪寶（執行董事）、苟偉（非執行董事）、褚

玉（非執行董事）、張科（非執行董事）、丁慧平（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大樹（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傳順（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宗文龍（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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